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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鐵 香 港 段 社 區 聯 絡 小 組  
元 朗 新 田 段  
第 一 次 會 議  
會 議 摘 要  

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
 

 
出 席 者 ：  
王 順 森 先 生  碧 豪 苑 管 理 處 物 業 管 理 主 任  
陳 偉 佳 先 生  碧 豪 苑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第 一 期 主 席  
利 東 先 生  碧 豪 苑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第 二 期 主 席  
孫 富 華 先 生  翠 巒 管 理 處 助 理 物 業 服 務 經 理  
楊 煥 勳 先 生  加 州 豪 園 屋 村 業 主 委 員 會 主 席  
 
列 席 者 : 
阮 沛 森 先 生  元 朗 民 政 事 務 處 (新 田 )代 表  
陳 翠 芝 小 姐  加 州 豪 園 管 理 處 物 業 及 設 施 經 理  
卓 文 輝 先 生  加 州 豪 園 管 理 處  
賴 錦 華 先 生  葡 萄 園 業 主 委 員 會 代 表  
黃 健 生 先 生  葡 萄 園 服 務 處 代 表  
 
政 府 部 門 代 表 ：  
黎 國 輝 先 生  (聯 席 主 席 ) 路 政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/廣 深 港 高 速  
李 國 權 先 生  路 政 署 工 程 師 /廣 深 港 高 速  
 
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(港 鐵 公 司 )代 表 ：  
譚 錦 儀 小 姐  (聯 席 主 席 ) 項 目 傳 訊 經 理  
李 永 孝 先 生  高 級 統 籌 工 程 師  
周 艷 芳 小 姐  一 級 統 籌 工 程 師  
楊 孝 初 先 生  高 級 建 造 工 程 師  
周 炳 華 先 生  建 造 經 理 一 高 速 鐵 路 隧 道  
葉 麗 嫻 小 姐  一 級 環 境 工 程 師  
 

日 期 ︰  2010 年 3 月 10 日 （ 星 期 三 ）  
時 間 ︰  下 午 八 時 正  
地 點 ︰  元 朗 大 棠 路 12 號 光 華 廣 場 12 樓 1205-1207 會 議 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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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 席 者 : 
陳 乃 煊 先 生  葡 萄 園 業 主 委 員 會 代 表  
郭 森 先 生  加 州 豪 園 屋 邨 業 主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
傅 志 良 先 生  夏 威 夷 豪 園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主 席  
王 國 傑 先 生  夏 威 夷 豪 園 物 業 經 理  
簡 可 欣 小 姐  翠 巒 業 主 委 員 會 主 席  
 
(註 : 新 田 鄉 鄉 事 委 員 會 及 居 民 代 表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， 另 定 4 月 16 日 舉
行 會 議。 ) 
 
會 議 秘 書 : 衛 燕 薇 小 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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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議 內 容  
 
1. 港 鐵 公 司 項 目 傳 訊 經 理 譚 錦 儀 小 姐 (聯 席 主 席 )歡 迎 各 小 組 成 員 出
席 高 速 鐵 路 元 朗 新 田 段 社 區 聯 絡 小 組 第 一 次 會 議 及 介 紹 各 與 會 成 員 ，
並 於 會 上 簡 介 此 小 組 成 立 的 目 的 及 職 權 範 圍 。  
 
2. 港 鐵 公 司 高 級 統 籌 工 程 師 李 永 孝 先 生 以 投 影 片 於 會 上 向 各 小 組 成
員 介 紹 高 鐵 項 目 香 港 段 工 程 於 元 朗 新 田 段 的 大 概 位 置 及 將 會 實 施 的 交
通 改 道 措 施 (詳 見 附 件 一 )。  
 
小組討論 
 
3. 碧 豪 苑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第 一 期 主 席 陳 偉 佳 先 生 詢 問 如 何 量 度 施 工 期
間 日 夜 間 的 噪 音 分 貝 。  
 
4. 港 鐵 公 司 高 級 統 籌 工 程 師 李 永 孝 先 生 回 覆 居 民 可 參 閱 環 保 署 網 站
內 有 關 高 鐵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或 港 鐵 網 站 內 公 佈 的 每 月 環 境 監 察 數 據
(由 本 年 4 月 開 始 提 供 )。  
 
5. 加 州 豪 園 業 主 委 員 會 主 席 楊 煥 勳 先 生 詢 問 位 於 米 埔 的 豎 井 建 造 期
為 時 多 久 ， 另 港 鐵 公 司 將 如 何 在 工 程 期 間 監 察 承 建 商 以 減 低 對 公 眾 的
滋 擾 。  
 
6. 港 鐵 公 司 建 造 經 理 一 高 速 鐵 路 隧 道 周 炳 華 先 生 表 示 豎 井 大 約 需 時
6-9 個 月 建 造。此 外，合 約 中 已 訂 明 承 建 商 須 符 合 安 全 及 環 保 等 相 關 法
定 標 準 ， 並 設 有 賞 罰 制 度 ， 另 港 鐵 公 司 會 聘 用 獨 立 環 境 顧 問 公 司 向 環
保 署 直 接 提 交 環 境 評 估 報 告 ， 亦 會 派 駐 地 盤 工 務 督 察 作 監 督 ， 相 信 已
有 足 夠 措 施 監 察 承 建 商 的 建 造 工 程 。  
 
7. 葡 萄 園 服 務 處 代 表 黃 健 生 先 生 表 示，工 程 進 行 期 間 該 屋 苑 附 近 將 有
約 20 架 次 的 泥 車 出 入，詢 問 如 何 確 保 交 通 保 持 流 暢 及 可 否 限 制 泥 車 行
走 的 時 段。碧 豪 苑 管 理 處 王 順 森 先 生 詢 問 交 通 安 排 是 否 經 運 輸 署 協 調。 
 
8. 港 鐵 公 司 李 永 孝 先 生 表 示，所 有 交 通 改 道 及 運 泥 車 輛 行 走 路 綫 安 排
須 由 地 盤 聯 絡 小 組 成 員 協 調 及 審 批 ， 而 該 小 組 成 員 包 括 運 輸 署 、 路 政
署 及 警 務 處 等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。  
 
9. 加 州 豪 園 業 主 委 員 會 主 席 楊 煥 勳 先 生 指 出 現 時 牛 潭 尾 路 附 近 的 十
字 路 口 已 相 當 繁 忙，如 遇 上 突 發 事 故，港 鐵 公 司 或 局 方 有 否 應 急 方 案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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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港 鐵 公 司 李 永 孝 先 生 回 覆 工 程 展 開 前 已 評 估 過 附 近 路 面 的 交 通 情

況 ， 萬 一 附 近 道 路 有 意 外 發 生 造 成 交 通 嚴 重 擠 塞 ， 港 鐵 公 司 會 適 當 配

合 警 務 處 的 指 示 ， 例 如 控 制 泥 車 的 出 入 以 免 加 重 附 近 的 交 通 流 量 。  

 

11. 翠 巒 管 理 處 助 理 物 業 服 務 經 理 孫 富 華 先 生 詢 問 高 鐵 隧 道 與 地 面 的

距 離 ， 及 隧 道 與 其 屋 苑 最 近 的 距 離 ， 另 質 疑 當 局 對 噪 音 分 貝 所 訂 的 標

準 是 否 訂 得 過 低 。  

 

12. 港 鐵 公 司 李 永 孝 先 生 回 覆 高 鐵 隧 道 距 離 地 面 約 40 米，與 最 接 近 的

翠 巒 屋 苑 單 位 地 面 上 的 距 離 約 30 米，預 計 工 程 展 開 後，翠 巒 附 近 的 工

程 噪 音 約 40-50 分 貝 ， 已 比 現 時 法 例 規 定 上 限 75 分 貝 為 低 。  

 

13. 碧 豪 苑 王 順 森 先 生 詢 問 米 埔 至 牛 潭 尾 一 段 開 掘 時 間 。  

 

14. 港 鐵 公 司 周 炳 華 先 生 回 覆，該 段 的 隧 道 鑽 挖 工 程 預 計 於 2011 年 初

至 年 中 展 開，需 時 約 10 個 月 至 1 年，而 隧 道 鑽 挖 工 程 將 會 分 兩 次 進 行，

並 會 於 施 工 前 再 作 通 知。  

 

15. 加 州 豪 園 管 理 處 物 業 及 設 施 經 理 陳 翠 芝 小 姐 詢 問 米 埔 通 風 樓 之 施

工 日 期 及 何 時 發 放 第 一 期 高 鐵 項 目 通 訊 。  

 

16. 港 鐵 公 司 周 炳 華 先 生 回 覆，米 埔 通 風 樓 的 豎 井 工 程 已 於 本 年 3 月 開

始 ， 預 計 本 年 底 可 完 工 。 港 鐵 公 司 譚 錦 儀 小 姐 回 覆 第 一 期 高 鐵 項 目 通

訊 ， 可 於 3 月 底 完 成 並 於 本 周 內 向 各 屋 苑 確 認 印 製 數 量 ， 然 後 安 排 印

刷 及 派 發 。  

 
(會 後 記 錄 : 該 工 程 簡 訊 已 於 四 月 中 旬 派 發 予 各 單 位 及 居 民 。 ) 
 

17. 葡 萄 園 黃 健 生 先 生 詢 問 居 民 從 何 可 得 知 本 工 程 項 目 的 進 度 。  

 

18. 港 鐵 公 司 譚 錦 儀 小 姐 表 示，高 鐵 項 目 通 訊 預 計 每 三 個 月 刊 發 一 次 ，

內 容 包 括 滙 報 整 個 高 鐵 項 目 及 各 區 工 程 進 度 ， 稍 後 亦 會 上 載 於 港 鐵 網

站 內 供 各 界 查 閱 ， 並 會 透 過 社 區 聯 絡 小 組 會 議 與 有 關 屋 苑 就 工 程 進 度

作 溝 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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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 葡 萄 園 業 主 委 員 會 代 表 賴 錦 華 先 生 詢 問 米 埔 豎 井 的 佔 地 面 積 及 是

否 永 久 裝 施 。  

 

20. 港 鐵 公 司 李 永 孝 先 生 回 覆 該 豎 井 面 積 為 30 米 長 ， 20 米 寛 ， 將 會

用 作 未 來 之 通 風 裝 置 ， 屬 永 久 設 施 。  

 

21. 翠 巒 孫 富 華 先 生 詢問 高 鐵 工 程 的 聯 絡 人 。  

 

22. 港 鐵 公 司 譚 錦 儀 小 姐 表 示，如 居 民 就 高 速 鐵 路 元 朗 新 田 段 有 任 何 查

詢 或 疑 問，歡 迎 聯 絡 專 責 的 社 區 聯 絡 主 任 衛 小 姐，電 話 2208 3096 或

港 鐵 公 司 項 目 熱 綫 電 話 2993 3333 以 便 跟 進 。  

  
23. 會 議 於 下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結 束 。 下 次 的 會 議 的 日 期 及 地 點 將 另 函 通
知 。  


